
 2026年克拉玛依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计划

序号 检查事项 任务措施 检查内容 检查基数 检查方式 时间安排 检查主体

1

城镇（园区）污
水处理厂、城市
黑臭水体部门联
合执法

   根据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工作安排 ，结
合我市工作实际，与市住建局联合开展
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检查与城镇黑臭水
体排查。

检查内容：生态环境部门和住建部门按照各自职责 ，重点检查污水处理设施及在线监控
设施运行情况、排污许可制度执行情况、环境影响评价、“三同时”及自行监测落实情
况，排查城市黑臭水体情况，并对2025年度城镇污水处理厂部门联合执法发现问题整改
情况进行“回头看”；

全市共5家，
100%覆盖。5
家次

现场检查 2026年7-8月
市生态环
境局

2
入河（湖）排污
口排查

以全市重点流域河(湖)的岸线为基准向陆
地延伸至少1千米，形成网状开展排查，
排查各类污染物直接、间接向河(湖)排放
废水的排污口。

通过排查整治，全面掌握全市辖区内排污口排放现状 ，有序推进整治工作，完善长效监
管机制，有效规范和管控排污口。

无人机巡查 2026年9月底前完成排查
市生态环
境局

3
集中式饮用水水
源地检查

对全市集中式饮用水源地进行专项执法
检查。

开展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执法检查 。重点检查水源地保护区内是否存在排污口 、工业企
业、旅游餐饮、农业面源污染、违法建设项目等环境违法问题；

共7个（地表
水6个，地下
水1个）

现场检查 2026年8月底前完成排查
市生态环
境局

4
化工园区地下水
污染专项整治

联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 ，开展
我市中风险化工园区涉土壤、地下水重
点企业（5家）专项检查工作

检查内容：1.督促石化园区管委会开展一年两次的地下水监测数据 ，丰水期和枯水期的
监测数据，并按要求上传至国家地下水系统 ；2.对地下水重点单位，检查排污许可中地
下水内容添加情况，是否按照环评要求、排污要求开展企业地下水监测工作 ，是否按照
自治区要求增加监测井布设和新增打井等信息 3.是否存在土壤、地下水存在污染现象，
督促企业开展隐患排查和断源等工作 。

化工园区涉
土壤、地下
水重点企业
（5家）

现场检查 2026年10月底前完成排查
市生态环
境局

5
重污染天气应急
检查

根据重污染天气预警信息，在重污染天
气期间开展执法检查

根据重污染天气预警信息，对涉及大气的污染源企业开展执法检查 ，重点检查企业大气
污染治理设施运行情况、应急减排清单措施落实情况。

全市污染源
台账

现场检查 视实际情况开展检查
市生态环
境局

6

建设项目环境保
护“三同时”及
自主验收监督帮
扶

    全面排查辖区内建设项目“未批先
建”、违反“三同时”制度、第三方环
评领域服务机构弄虚作假等违法行为及
项目竣工自主验收落实情况。

以2024年以来市级审批的建设项目为重点 ,对建设项目环境保护“三同时”及竣工自主验
收制度落实情况开展全覆盖检查 。同时对辖区内本级审批建设项目进行抽查 ，原则上不
低于50%；各地对辖区内建设项目“未批先建”及第三方服务机构弄虚作假等违法行为
开展排查,摸清底数,形成“未批先建”及第三方服务机构弄虚作假行为的排查工作报告 。

对国家、自
治区审批项
目全覆盖，
市级审批项
目抽查50%

现场检查  
非现场检查

贯穿全年
市生态环
境局

7
排污许可证后监
管

按照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日常监管执法
工作要求,对辖区重点管理企业按照不低
于企业总数的10%进行抽查，简化管理企
业按照不低于企业总数的5%进行抽查，
登记管理企业各地按实际情况自行开
展； 

按照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要求,对排污企业排污许可证执行情况开展现场检查 ，检查重
点：是否持证排污、按证排污；是否制定自行监测方案，开展自行监测；是否填报环境
管理台账；执行报告执行情况等。
  

190家，其中
重点管理104
家，简化管
理86家

现场检查 8月、9月
市生态环
境局

8
危险废物环境违
法执法

对全市危险废物产废单位及经营单位开
展专项执法检查，通过多种方式收集线
索，打击无证收集危险废物的行为。

严格按照国家实施方案要求，紧盯严厉打击非法排放、倾倒、收集、贮存、转移、利用
、处置危险废物环境违法犯罪行为 。

对危废经营
单位、年产
废100吨以上
企（41家）
进行全覆盖
检查，其余
产废单位抽
查10%。

现场检查 贯穿全年
市生态环
境局



9
重点排污单位自
动监测执法检查

打击危险废物环境违法犯罪和重点排污
单位自动监测数据弄虚作假违法犯罪专
项行动    
  

严格按照国家实施方案要求，紧盯严厉打击自动监测设施不正常运行 ，篡改、伪造自动
检测数据违法犯罪行为，进一步强化监管执法。

42家 现场检查 贯穿全年
市生态环
境局

10
第三方环保服务
机执法检查

对环境监（检）测领域、环保竣工验收
领域、机动车排放检验领域的第三发环
保服务机构进行摸排，重点聚焦第三方
机构数据弄虚作假等常发、易发问题。

按照《生态环境监测条例》规定，督促企业遵守生态环境监测规范和标准 ，对在自行监
测中采用弄虚作假的行为进行重点打击 。

现有8家机动
车检测机
构，环境监
（检）测领
域4家

现场检查 贯穿全年
市生态环
境局

    
   

 


